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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

与投票权力∗

———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

罗　 杭　 杨黎泽

　 　 【内容提要】 　 国际组织中成员的投票权是指其在表决中可以投出的票数及其占

总票数的比重（即投票权重），而投票权力则是指成员通过行使其投票权对表决结果

实际产生影响的能力。 前者只是名义上的权利，后者才是真实的权力。 推导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成员投票权计算的精确函数，并对各成员的投票权力进

行测算，发现亚投行成员的投票权与其投票权力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或正相关关

系，因为一成员的投票权力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投票权重，也取决于全体成员的投票权

分布格局和组织采取的决策规则。 随着亚投行规模的扩大，各成员间的投票权力差距

不断缩小，分布更加均匀，其内部治理结构愈加民主化。 当前，中国在超级多数制下虽

拥有绝对的阻止权力，但倡议权力远小于名义上持有的投票权重，且在简单多数和特

别多数制下（决定新成员加入方面）的投票权力正在急剧下滑，远快于投票权重的下

降速度。 此外，尽管中国的投票权比重被不断稀释，但不同特征的新成员加入使得中

国在超多数制下的投票权力呈现并非单调递减的曲折变化。

【关键词】 　 国际组织；权力指数；投票权；投票权力；亚投行

【作者简介】 　 罗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管理学和计算机科学博

士；杨黎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北京　 邮编：１００８７１）

【中图分类号】 　 Ｄ８１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９５５０（２０１８）

０２－０１２７－２８

∗ 本研究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欧盟委员会合作交流项目” （项目编号：７１６１１０１０４５）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７１４７３１４３）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中

肯意见，文中疏漏与不足由笔者负责。

·７２１·

　 世界政治




一　 引言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与金融格局发生剧烈变革，西方国家经济收缩，金融

风险的系统性不断累积，以欧美国家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世界银行等

国际组织为支撑的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应对乏力。 尽管 ＩＭＦ、世界银行等机构都做

出了增加资本、调整份额等一系列的适应性变革，但“力度有限，缓慢拖延”，①仍旧面

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如资本有限、资助重点转移②且工作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发展中国

家在事关经济发展前途的基础设施融资、建设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权责不公，以中国

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现有体系中拥有的话语权与日益提升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

不匹配，亦难以充分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 因此，对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修修

补补”式改革已无法完全满足全球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的现实需要，重塑国际金融秩

序、补充新的治理机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日益突出。 在此背景下，中国于 ２０１３ 年倡议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这不仅是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的重大变革和创新，更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 从 ２０１５ 年成立至今，亚投行已有 ８４ 个成员，超过了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６６ 个成员）和亚洲开发银行（６７ 个成员），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

大多边开发机构。

作为首个由中国倡议成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吸引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目

前对亚投行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研究在梳理亚投行设立背景和主要功

能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它对国际格局尤其是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影响。③ 第二

类研究着眼于亚投行内部，对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决策机制及运营模式等进行综合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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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ＩＭＦ 于 ２０１０ 年即已达成的投票权分配的改革协议，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阻挠，至 ２０１６ 年年初才正式获

得通过。
Ｈｏｎｇｙ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Ｎｅｗ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８， Ｎｏ．１，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１３－１１８．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Ｔ． Ｃｈ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１，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１－２６； Ｘｉａｏ Ｒ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Ｉ⁃
ＩＢ，”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９， Ｎｏ．３， ２０１６， ｐｐ．４３５－４４２；王金波：《亚投行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载
《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第 ２２—３２ 页；陈绍峰：《亚投行：中美亚太权势更替的分水岭》，载《美国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１４—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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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① 第三类研究则聚焦于中国在亚投行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中国在重大事务上拥

有“一票否决权”等问题。② 但是这些研究主要以定性讨论为主，对亚投行决策机制的

研究也仅限于描述性的分析和评论，只讨论了各成员名义上拥有的投票权分配情况的

层次，并未深入分析亚投行中真实的权力分布情况以及精确测度各成员影响亚投行投

票表决结果、决定亚投行组织事务走向的权力指数。 事实上，在国际组织决策中，成员

实际拥有的投票权力与其名义上所拥有的投票权之间未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或正相

关关系。

伴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通过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不断扩大，但深

度亟待提升，国际组织的理论研究、实践工作和政策分析日受重视。 当前，中国的国际

组织研究以传统的国际关系、国际法为主流路径，较少有从博弈论、决策科学出发的量

化模型研究（事实上，决策机制是国际组织中的最核心机制，是国际组织实现政策合

法性和保障治理效率的基础，决策过程中的成员间互动博弈更应是国际组织研究的重

中之重）。 以博弈论、概率论为数学基础的投票权力分析可以成为国际组织研究的一

种重要的定量分析路径，③但在中国国际关系领域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和有效利用，相

关研究非常有限，亟待系统探索和深入。 而且，国内外对国际组织的权力测算研究，主

要集中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ＩＭＦ、世界银行）和欧盟，尚未有研究对亚投行中的权

力结构进行精确的量化研究。 这一方面在于欧美学者的学术旨趣———更关心以美国

和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组织，另一方面也因为西方国家长期参与、主导了这些组织的制

度建设和规则设计，实践需求激励了学术研究。 而亚投行作为首个由中国主导的国际

金融机构，对其权力分布的精确量化研究，也亟待学界尤其是中国学者的关注及开拓，

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合理维护与有效利用自身的权力，也有助于亚投行科学地设计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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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海聪、安文靖：《多边开发银行决策机制探析———兼论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启示》，载《中国高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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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公平地分配投票权重，实现决策效率与各成员间权力的平衡，更好地发挥亚投行

的职能和效力，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和智慧。
当前，亚投行正处于发展之中，新成员不断加入，投票权分配不断调整，伴随着亚

投行规模的不断扩大，包括中国在内的现有成员的股份比例和投票权比重都会逐渐被

稀释。 那么根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①（以下简称《亚投行协定》）的安排，
各成员股份比例的变化如何影响其投票权的变化？ 投票权的变化又如何影响其决定

投票表决结果的实际能力（即投票权力）的变化？ 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线性（正
相关）关系？ 同时，各成员的投票权力随亚投行规模扩大呈现何种演变趋势？ 在不同

的决策规则下，各成员间的投票权力对比情况如何？ 基于这些问题，本文拟在吸收已

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亚投行各成员名义上的投票权换算成真实的投票权力，并系

统回答上述问题。

二　 投票权力测算的理论体系

关于国际组织中投票权力的研究，有一个经典案例，欧盟的前身欧共体于 １９５８—
１９７２ 年期间，其六个创始国采用了这样一套投票系统：法国、德国、意大利各 ４ 票，比
利时、荷兰各 ２ 票，卢森堡 １ 票。 这样的投票权分配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一些人认为小

国的投票权过大，比如卢森堡的人口规模只有联邦德国的 ０．６％，但其所拥有的票数却

是联邦德国的 ２５％。② 然而，这种观点其实过虑。 按照规定，欧共体任何提案都至少

需要获得 １２ 票的支持方可通过（即达到总票数 １７ 票的 ２ ／ ３ 以上）。 除卢森堡外，其他

５ 个国家的投票权均为 ２ 或 ２ 的倍数，这就导致卢森堡的 １ 票不可能对投票结果产生

任何实际影响，因为任何一个原本无法获胜的投票联盟都不会因为卢森堡的加入而变

成一个可以获胜的投票联盟：（１）若其他 ５ 个国家的总赞成票为 １０ 票，这是最接近获

胜的情况，那么即使卢森堡再投赞成票，也只能使总赞成票上升为 １１ 票，仍不能使提

案通过；（２）当其他 ５ 国的总赞成票只有 ８ 票及以下，卢森堡的加入则更是“于事无

补”；（３）而如果其他 ５ 个国家的总赞成票达到 １２ 票及以上，则无论卢森堡是否投赞

成票提案都将通过。③ 所以在由其他 ５ 国构成的所有可能的投票选择的组合（共 ２５ ＝

３２ 种）中，卢森堡的加入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可能成为影响决策结果的“关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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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ｉｉｂ． ｏｒｇ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ａｉｉｂ ／ ｂａｓｉｃ⁃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ｂａｓｉｃ＿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ａｎｋ＿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参见姚大庆：《加权投票制、投票力与美国的金融霸权》，载《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４３—４４ 页。
参见姚大庆：《加权投票制、投票力与美国的金融霸权》，载《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４３—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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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通过行使其投票权而能够对表决结果产生影响的能力（即本文讨论的投票权力）其
实为 ０，任何国家在促成自己倡议或支持的提案获得通过，并试图游说、换取其他国家

的支持时，都不会去“理睬”卢森堡。 由此可见，在加权投票制中，一成员真实的投票

权力与其名义上的投票权完全不同。① 显然，决策规则的制定者的初衷并非如此，甚
至可能有意识地避免小国与大国之间投票权的过大差距，但权力分配的真实结果却与

当初的设计初衷背道而驰。 可见，对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力分布进行精确测量，对科

学地设计决策规则，公平地分配投票权重，维持国际组织的高效运转和权力平衡，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
（一）投票权力测算的核心概念

投票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机构或组织的决策活动中，也是国际组织进行决策、制定

国际公共政策的最重要形式，学术界对基于投票权所展开的权力测算已经进行了较长

时间的探索。 为了准确衡量加权投票制中一成员对表决结果的实际影响，２０ 世纪中

期以来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伊德·沙普利（Ｌｌｏｙｄ Ｓ． Ｓｈａｐｌｅｙ）、数学家马丁·舒

比克（Ｍａｒｔｉｎ Ｓｈｕｂｉｋ）、法学家约翰·班茨哈夫（Ｊｏｈｎ Ｆ． Ｂａｎｚｈａｆ）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进

行了系统的研究，发展出了“投票权力（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的概念，并构建了各种测算投票

权力的指数（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ｅｘ）、模型和方法。 近年来，中国若干国际经济与金融领域学者

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他们应用相关权力指数模型分析了 ＩＭＦ 成员的投票权力，并在

这一过程中试图用“投票力” “决策权”等中文名称来表达西方学者所论述的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如有学者将其翻译为“投票力”，表示“加权投票制中一国对表决结果的实际

影响”，②还有学者用“决策权”来表示“国际组织中各成员对重大事务的决定权”。③

这些概念都尝试表达出一个组织中的成员能够影响或改变表决结果的能力，对其进行

了有意义的探究，但对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这一核心概念目前尚未有统一且完全切中内涵的

中文表达。
事实上，首先需要厘清围绕着投票权的“投票权利”“投票权重”以及“投票权力”

这三个高度相关但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之间的关系。 它们在很多语境中都被笼统地表

达为“投票权”，但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因此有必要将它们清晰地区分开。 在笔者看

来，以 ＩＭＦ、亚投行等采取加权投票制的国际经济组织为例，我们通常所说的“投票

权”是指一成员在正式认缴股本之后所拥有的参与组织事务投票表决的权利，即“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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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庆：《加权投票制、投票力与美国的金融霸权》，载《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４４ 页。
黄薇：《国际组织中的权力计算———以 ＩＭＦ 份额与投票权改革为例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

第 １２ 期，第 １８２ 页。



票权利（ｖｏｔ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在投票表决过程中，各成员国的投票权利具体表现为依据其

认缴的股份可投出的票数（通常是“一股一票”），或其票数占全体成员总票数的比重，

即“投票权重（ｖｏｔｉｎｇ ｗｅｉｇｈｔ）”。 可见，我们通常所说的“投票权”，本质是一种权利。

参考“卢森堡悖论”这一典型案例，我们很容易理解，投票权作为一个成员在国际组织

中拥有的投票票数或投票权重，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权利，它并不等同于该成员影响或

决定组织事务表决结果的真实权力。 而西方学者论述的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这一概念本质

上是一成员通过行使其投票权利（特别是以其所拥有的投票票数或投票权重），影响

或改变投票表决结果的能力，是一种“制度下的权力”。① 因此，我们倾向于以“投票权

力”作为此概念的中文名称，即代表一成员通过行使其投票权而实现的决定投票表决

结果的能力。 通过表 １ 我们可以清晰地对投票权和投票权力两个概念的内涵进行梳

理和辨析。

表 １　 投票权与投票权力概念辨析

概念 投票权 投票权力

内容释义
一个成员（名义上）拥有的投票票数
及其占总票数的比重，本质上是一种
权利

一个成员通过行使其投票权，而（实际上）
拥有的左右表决结果的能力，本质上是一
种权力

英文词源
ｖｏｔ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ｖｏｔｅ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ｖｏｔｅｓ（ｖｏｔｉｎｇ ｗｅｉｇｈｔ）、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②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中文译名
投票权、投票权数量、投票权比重（投
票权重） 投票力、决策权、决策影响力③

数学表达 Vｉ ＶＰｉ ＝ＰＩ（Q１，Q２，…，Qｍ；V１，V２，…，Vｎ）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Vｉ代表第 ｉ 个成员的投票权重（ｖｏｔｉｎｇ ｗｅｉｇｔ），ＶＰｉ代表第 ｉ 个成员的投票权力（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ＰＩ 表达一般性的权力指数函数（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ｅｘ），该函数以决策系统中的所有有效多数规则Q１，Q２，…，
Qｍ和全体成员的投票权重分布V１，V２，…，Vｎ为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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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投票权力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组织中的成员遵循决策规则，尊重表决结果，需要在一套所有成员都

接受的特定的制度安排下发挥其影响，因此可称之为“制度性的权力”。
事实上，部分国际组织也用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来表达成员国拥有的投票票数及其比重，因此有必要区分学界

讨论的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与部分国际组织在工作实践中使用的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概念，后者依旧表达的是投票权，而非投票

权力。
姜宁、李志武：《合作性博弈视角的股权结构设计的决策影响力分析》，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第 ６９—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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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票权力测算的理论构建

投票权力的概念以及权力测算模型的构建，是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主

体（多边）合作事件的大量涌现以及对于合作性博弈①的系统研究基础上的。② 投票权

力测算领域的奠基性工作包括以博弈论为基础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Ｓｈｕｂｉｋ 指数③和以概率论为

基础的 Ｐｅｎｒｏｓｅ 指数（即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即标准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④

其基本思路都是相通的，考察特定的投票获胜规则下，在所有可能的（二元）投票选择

的排列或组合中，由于某成员加入而导致投票结果由败变胜的情况所占的比例，即该

成员处在“摇摆（ｓｗｉｎｇ）”地位或成为“关键投票者”的概率。⑤ 在基本研究思路确定以

后，很多学者在已有的权力指数模型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构建出了一系列新的权力指

数，如 Ｃｏｌｅｍａｎ 指数、Ｄｅｅｇａｎ⁃Ｐａｃｋｅｌ 指数、Ｈｏｌｌｅｒ⁃Ｐａｃｋｅｌ 指数和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指数等。⑥ 其

中，Ｃｏｌｅｍａｎ 指数的影响范围较广，它继承并发展了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的设计思路和计算方

法，共包含全体行动权力指数、阻止行动权力指数和倡议行动权力指数三种类型。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 ＩＭＦ、欧盟等国际组织决策机制和投票权分配的改革与变化，

丰富的变革实践也激励出不断的学术创新。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机构，ＩＭ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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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黄少安、张苏：《人类的合作及其演进》，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７ 期，第 ８２—８３ 页。 一般而言，可
以将博弈论划分为合作博弈（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ａｍｅ）和非合作博弈（ｎ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ａｍｅ）两大类。 二者之间的区别主

要在于人们的行为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博弈参与者能否通过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实现双赢或多赢的过

程。 如果能实现，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就是非合作博弈。 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团体理性，代表了团队的意愿。 参见

杨龙：《权力指数的内涵与价值分析》，载《领导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８ 期，第 １６ 页。 而投票权力研究的前提，也是各

成员遵循组织决策制度，尊重投票表决结果。 如果各成员完全只从个体利益出发，无视组织制度和组织目标，不
接受不满意的表决结果，且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过于激烈，那么就没有投票的必要，这一类问题也不适用于投票

理论的解释范围，需要使用博弈论、谈判模型、战争与停战研究等方法。
黄薇：《国际组织中的权力计算———以 ＩＭＦ 份额与投票权改革为例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

第 １２ 期，第 １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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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薇：《国际组织中的权力计算———以 ＩＭＦ 份额与投票权改革为例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

第 １２ 期，第 １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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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权力分布一直以来就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①特别是历经重重困难 ＩＭＦ 终于在

２０１６ 年正式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的份额与投票权改革方案，这吸引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有学者运用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和 Ｃｏｌｅｍａｎ 指数对 ＩＭＦ 各成员国在改革前后的权力分配

进行了量化测算及对比，发现了 ＩＭＦ 改革所带来的新的权力分布特征。② 同时，欧盟

因其决策机制的不断变革和成员规模的不断扩大，也吸引了众多学者探讨上述变化对

欧盟权力分配的动态影响。③ 有学者根据欧盟各成员国未来的人口变化趋势，预测了

在现有的决策规则（即成员国数量和人口数量的双重多数）下欧盟各成员国未来的投

票权变化及其对投票权力变化的影响。④

（三）本文采用的投票权力测算方法

本文选取了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和 Ｃｏｌｅｍａｎ 指数两种较具影响力的权力测算方法。 在一

个投票系统中，假设组织 ／群体中的每一个投票者都可以做出两种投票选择（如投赞

成票或投反对票），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 Ｎｏｎ⁃Ｎｏｒｍａｌｉｓｅｄ Ｂａｎｚｈａｆ Ｉｎｄｅｘ）测算的

是在所有可能的投票选择的组合下，一投票者成为“关键票”的概率。 在一种投票选

择的组合下，若投票者 ｉ 的投票选择的变化将改变投票表决的结果（即投票者 ｉ 如果

投赞成票，表决就能通过，而投票者 ｉ 如果投反对票，表决就不能通过），则在这一投票

组合下，该投票者就处于“摇摆”地位，它所投出的一票对表决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

响，因此称之为“关键投票者”。 因为组织中所有投票者所面临的都是赞成（记为 １）
或不赞成（记为 ０）的二元选择，所以除投票者 ｉ 以外所有可能出现的投票选择组合的

笛卡尔乘积为（假设组织中有 ｎ 个成员）：｛１，０｝×｛１，０｝×…×｛１，０｝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ｎ－１

，因此投票选择组

合的数量总计为２ｎ－１，我们将在所有投票组合中投票者 ｉ 成为“关键投票者”的次数记

为αｉ，则得到投票者 ｉ 的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标记为Ｂ ｉ）：

Ｂｉ ＝
αｉ

２ｎ－１ 　 ｉ ＝ １，２，…，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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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Ｄｅｎｎｉｓ Ｌｅｅｃｈ，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１０９， ２００２， ｐｐ．３７３－３９５；姚大庆：《加权投票制、投票力与美国的金融霸权》，载《世界经济研

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４３—８０ 页。
Ｄｅｎｎｉｓ Ｌｅｅｃｈ ａｎｄ Ｒ． Ｌｅｅｃｈ， “Ａ Ｎｅ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Ｐｒｉｏｒｉ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Ｑｕｏｔａ Ｒｅ⁃

ｆｏｒｍｓ Ｇｉｖ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Ｃａｕｓｅ ｆｏｒ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Ｊ． Ｈｏ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ｎｎｕ Ｎｕｒｍｉ， ｅｄｓ．， Ｐｏｗｅｒ， Ｖ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ｏｔ⁃
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ｐｐ．３８９－４１０．

Ｊ． Ｂａｒｒ ａｎｄ Ｆ． Ｐａｓｓａｒｅｌｌｉ， “Ｗｈｏ Ｈ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５７， Ｎｏ．
３， ２００９， ｐｐ．３３９－３６６； Ｊ． Ｍ． Ｂｉｌｂａｏ， ｅｔ ａｌ．，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１４３， Ｎｏ．１， ２００２， ｐｐ．１８１－１９６．

Ｌáｓｚｌó Á． Ｋóｃｚｙ， “Ｂｅｙｏｎｄ Ｌｉｓｂｏｎ：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６３， Ｎｏ．２， ２０１２， ｐｐ．１５２－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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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关键票”次数αｉ的计算公式可以具体表达为：

αｉ ＝ ∑２ｎ－１

ｃ ＝ １
Ｋｉ（ｃ） 　 ｉ ＝ １，２，…，ｎ （２）

其中，ｃ＝ １，２，…，２ｎ －１代表除投票者 ｉ 以外的其他所有投票者所能形成的投票选

择组合（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Ｋ ｉ（ｃ）＝ ｛１，０｝代表第 ｉ 个投票者在第 ｃ 种投票组合下是否是“关

键投票者（Ｋｅｙ Ｖｏｔｅｒ）”，值为 １ 或 ０ 分别代表是或否：

Ｋｉ（ｃ） ＝
１，∑ ｊ∈N ＼ ｛ ｉ｝

ＶＡ
ｊ （ｃ） ＋ Ｖｉ ≥ QＴＶ ∩∑ ｊ∈N ＼ ｛ ｉ｝

ＶＡ
ｊ （ｃ） ＜ QＴＶ

０，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ｃ ＝ １，２，…，２ｎ－１{ （３）

其中，N＝｛１，２，…，ｎ｝代表所有投票者的集合，Q代表决策规则要求的有效多数比

例，Ｖｉ（ ｉ＝ １，２…，ｎ）代表第 ｉ 个投票成员的投票权数量（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ｖｏｔｅｓ），ＴＶ ＝∑ｎ
ｊ＝１Ｖ ｊ

代表总的投票权数量（ｔｏｔａｌ ｖｏｔｅｓ），ＶＡ
ｊ （ｃ）代表在第 ｃ 种投票选择组合下，如果第 ｊ 个投

票者投的是赞成票 （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ｖｏｔｅ） 为提案通过表决所能贡献的票数， ＶＡ
ｊ （ ｃ） ＝

Ｖ ｊ，Ｄ ｊ（ｃ）＝ １

０，Ｄ ｊ（ｃ）＝ ０{ ，Ｄ ｊ（ｃ）＝ ｛１，０｝代表投票者 ｊ 在第 ｃ 种投票组合下的投票选择（ｄｅｃｉｓｉｏｎ），值

为 １ 代表投赞成票，值为 ０ 代表投弃权票或投反对票。① 如果在第 ｃ 种投票组合下，ｉ

投票者的一票能成为“关键票”（即要求同时满足“如投票者 ｉ 支持，则赞成票达到有

效多数，表决通过；而如投票者 ｉ 不支持，则赞成票无法达到有效多数，表决无法通过”

这两项条件），则 ｉ 投票者的总“关键票”次数αｉ在第 ｃ 种投票选择组合下才能加 １ 次。

此外，将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各投票者的权力指数之和为 １），即

可得到相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 Ｎｏｒｍａｌｉｓｅｄ Ｂａｎｚｈａｆ Ｉｎｄｅｘ）②：

Bｉ ＝
Ｂｉ

∑ｎ

ｊ ＝ １
Ｂｊ

ｉ ＝ １，２，…，ｎ （４）

实际上，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描述的投票权力是一种能够同时左右投票表决结果的综合

性能力，可以具体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让原本可以通过表决的投票组合因为投票者 ｉ

的反对而无法通过的能力；二是让原本无法通过表决的投票组合因为投票者 ｉ 的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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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 ＩＭＦ、亚投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规则中，除投赞成票以外，投弃权票或投反对票的效力都是一样

的。 这一点与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政治组织不同，如安理会中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等同于否决票。 因此，对于亚

投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投票选择，其值域事实上可以简化为｛１，０｝这样的二值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标准化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虽能体现一投票者的投票权力占全体成员总投票权力的比重，但已

无法体现出该投票者在所有投票组合中成为“关键票”的概率，标准化使其失去了一部分的原始信息。 因此，本
文主要采用的是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



而可以通过的能力。① Ｃｏｌｅｍａｎ 指数所包含的倡议权力指数和阻止权力指数则正好分

开测度了上述两种权力。 Ｃｏｌｅｍａｎ 阻止权力指数（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简写为

ＰＰＡ）测度的是在所有原本可以通过表决的投票选择的组合中，一投票者能够成为

“关键反对票”的概率，若将 ω 记为所有能够使决议通过的投票选择组合的数量，则可

以表示为②：

ＰＰＡｉ ＝
αｉ

ω
　 ｉ ＝ １，２，…，ｎ （５）

进一步，能够通过表决的投票组合数 ω 的计算公式可以具体表达为：

ω ＝ ∑２ｎ

ｃ ＝ １
ＯＴＣ（ｃ） （６）

其中，ｃ＝ １，２，…，２ｎ代表所有投票者所能形成的投票选择的组合，ＯＴＣ（ｃ） ＝ ｛１，０｝

代表在第 ｃ 种投票选择组合下的提案表决结果（ｏｕｔｃｏｍｅ），值为 １ 或 ０ 分别代表通过

或未通过：

ＯＴＣ（ｃ） ＝
１，∑ｎ

ｊ ＝ １
ＶＡ

ｊ （ｃ） ≥ QＴＶ

０，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 　 ｃ ＝ １，２，…，２ｎ （７）

其中，如果在第 ｃ 种投票组合下，总赞成票能达到有效多数，则表决通过，可以通

过表决的投票选择组合总数 ω 加 １ 次。

由于倡议权力和阻止权力是投票权力的两个不同方面，因此即便有成员拥有完全

的阻止权力（等于 １００％时），即所有它不支持的提案都无法通过，但其倡议权力也可

能很低，即它支持的提案也很可能无法顺利通过。 Ｃｏｌｅｍａｎ 倡议权力指数（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简写为 ＰＩＡ）测度的是在所有原本不能通过表决的投票选择的组合

中，一投票者能够成为“关键赞成票”的概率，可以表示为③：

Ｐ ＩＡｉ ＝
αｉ

２ｎ － ω
　 ｉ ＝ １，２，…，ｎ （８）

其中，２ｎ－ω 即指所有无法使决议通过的投票选择组合的数量。

·６３１·

　 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与投票权力


①

②
③

前者衡量了投票者使自己反对的议案无法通过表决的能力，而后者衡量了投票者使自己赞成的议案顺

利通过表决的能力。 总体上，个体在群体决策中的地位或影响力不仅表现在它的支持能够使一项提案获得通过，
而且也表现在它的反对能够使一项提案不能通过。

Ｊａｍｅｓ Ｓ．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Ａｃｔ，” ｐｐ．２６９－３００．
Ｊａｍｅｓ Ｓ．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Ａｃｔ，” ｐｐ．２６９－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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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利用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和 Ｃｏｌｅｍａｎ 的两种指数所计算出来的权力从本质上

来讲是一种概率型权力（两种指数模型都以概率论为指导思想），通过概率衡量一个

成员对组织决策结果的影响力，具体为左右投票表决结果的能力。 因此其权力指数的

变化区间为［０，１］，值越大，代表权力越大，等于 １（即 １００％），则说明其所拥有绝对的

权力；值为 ０，则说明其完全无权力。①

三　 亚投行的决策机制：股份与投票权安排

亚投行在治理结构的设计上参照了 ＩＭＦ、世界银行等现有的多边金融机构，主要

包括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 其中，理事会是亚投行的最高决策机构，亚投行的一切

权力归理事会，它负责吸收新成员和确定新成员加入条件、增加或减少银行法定股本、

中止成员资格、修改协定等一系列重大事项和关键问题。② 因此，本文将主要针对亚

投行理事会展开决策机制的讨论和投票权力的测算。

（一）亚投行的决策（投票）机制

投票机制（ｖｏ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是国际组织进行决策的主要形式。 根据《亚投行协

定》，亚投行的决策均需要通过投票表决提案的方式予以确定。③ 亚投行的投票机制

由股份、投票权以及投票规则三大部分构成。

１．股份计算与分配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筹建亚投行的首席谈判代表在新加坡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协定〉的报告》，规定亚投行的法定股本共一千亿美元，各成员股本分配的基本参数

为其经济体量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相对比重，并在域内和域外两个类别中按照此原则

分别进行计算，且该指标对于域外成员仅具有参考意义。

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亚投行共有 ５８ 个成员认缴了法定股本，从而成为理

事会成员（理事）并拥有投票权。 同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机制，二十国集

团（Ｇ２０）中共有 １５ 个国家加入了亚投行，除巴西、南非、加拿大外，剩下的 １２ 个国家

都已认缴了法定股本，共计 ７４１．１５ 亿美元，占法定总股本的近 ３ ／ ４。 由此可见，Ｇ２０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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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黄薇：《国际组织中的权力计算———以 ＩＭＦ 份额与投票权改革为例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

第 １２ 期，第 １９４ 页。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第二十三条，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ｉｉｂ．ｏｒｇ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ａｉｉｂ ／ ｂａｓｉｃ⁃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ｏｗｎ⁃

ｌｏａｄ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ｂａｓｉｃ＿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ａｎｋ＿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第二十八条，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ｉｉｂ．ｏｒｇ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ａｉｉｂ ／ ｂａｓｉｃ⁃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ｏｗｎ⁃

ｌｏａｄ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ｂａｓｉｃ＿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ａｎｋ＿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家在亚投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２．亚投行的投票权构成

在国际多边合作中，投票机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强调国家不论大小，采用一国

一票制，这类投票机制常见于联合国①等政治类国际组织的决策中；另一类则是根据

每一个国家的贡献（即所认缴的股份）大小，采取加权投票制，这种投票机制多出现在

世界银行、ＩＭＦ 等经济类国际组织的决策中。 根据《亚投行协定》，在兼顾平等与效率

的基础上，亚投行的总投票权由基本投票权、股份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投票权组成，其

中创始成员投票权是亚投行相对于 ＩＭＦ、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创新设计。 其中，基本投

票权占总投票权的 １２％，由全体成员平均分配，该比例远高于 ＩＭＦ 改革后确定的

５．５０２％，更加注重平等性和向小股份国家的倾斜；股份投票权等于每个成员持有的股

份数，每十万美元股本对应一股份，每一股对应一票；每个创始成员均额外享有 ６００ 票

的创始成员投票权。

３．亚投行的决策（投票）规则

根据《亚投行协定》 ，亚投行理事会采用简单多数、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三种

规则进行决策，前者为基于投票权的单一多数获胜制，而后两种为结合成员数量

与投票权比重的双重多数获胜制，其具体的文字说明、数学表达及适用决策领域

详见表 ２。

表 ２　 亚投行理事会的决策规则

获胜规则 文字说明 数学表达 适用决策领域

简单多数
投赞成票的理事所代
表的投票权占总投票
权的半数以上

ＯＴＣ（ｃ）＝

１，∑ｎ
ｊ＝ １ＶＡ

ｊ （ｃ）＞
１
２ ＴＶ

０，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

除另有明确规定外，
理事会讨论的所有事
项，均应由所投投票
权的简单多数决定

特别多数

投赞成票的理事人数
占总理事人数的半数
以上，且其所代表的
投票权不低于总投票
权的一半

ＯＴＣ（ｃ）＝

１，∑ｎ
ｊ＝ １Ｄｊ（ｃ） ＞

１
２ ｎ∩∑ｎ

ｊ＝ １ＶＡ
ｊ （ｃ）≥

１
２ ＴＶ

０，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

吸收新成员、成立附
属机构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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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机制是根据“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采用一国一票制，但联合国安理会的五

个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相当于一种特殊的加权投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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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获胜规则 文字说明 数学表达 适用决策领域

超级多数

投赞成票的理事人数
占总理事人数 ２ ／ ３ 以
上，且其所代表投票
权不低于总投票权的
３ ／ ４

ＯＴＣ（ｃ）＝

１，∑ｎ
ｊ＝ １Ｄｊ（ｃ） ＞

２
３ ｎ∩∑ｎ

ｊ＝ １ＶＡ
ｊ （ｃ）≥

３
４ ＴＶ

０，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

选举行长、增加资本金、
修改协定、下调域内出
资比例等重大事项

　 　 资料来源：具体说明及适用领域来自《亚投行协定》第二十八条；数学表达部分由笔者自制。
注：其中，ＯＴＣ（ｃ）＝ ｛１，０｝代表在第 ｃ 种投票选择组合下的表决结果，ｎ 代表理事会成员（即理事）数

量，ＴＶ＝∑
ｎ

ｊ＝１
Ｖｊ代表总的投票权数量，ＶＡ

ｊ （ｃ）代表在第 ｃ 种投票组合下如果第 ｊ 个成员投的是赞成票为提案通

过表决所能贡献的票数，Ｄｊ（ｃ）＝ ｛１，０｝代表 ｊ 成员在第 ｃ 种投票组合下的投票选择，分别代表赞成、未赞成。

因此，亚投行理事会的决策（投票）系统可以表达为：ＤＳＡＩＩＢ ＝ ［Qｎ，QＶ，Ｖ１，Ｖ２，…，
Ｖｎ］，Qｎ代表表决通过所需的成员数量比例，QＶ代表表决通过所需的投票权比重，如采

取简单多数规则：Qｎ ＝ ０，QＶ ＝ １ ／ ２，如采取特别多数规则：Qｎ ＝ １ ／ ２，QＶ ＝ １ ／ ２，如采取超

级多数规则：Qｎ ＝ ２ ／ ３，QＶ ＝ ３ ／ ４，Ｖ１，Ｖ２，…，Ｖｎ即代表所有成员的投票权分布。
（二）股份与投票权关系

１．投票权公式

以 ＴＶ（ ｔｏｔａｌ ｖｏｔｅｓ）表示总投票权，由总基本投票权 ＴＢＶ（ ｔｏｔ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ｖｏｔｅｓ）、总股

份投票权 ＴＳＶ（ ｔｏｔａｌ ｓｈａｒｅ ｖｏｔｅｓ）和总创始成员投票权 ＴＦＶ（ ｔｏｔａｌ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
ｖｏｔｅｓ）相加构成，并用 ＴＳ（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ｔｏｃｋ）来表示所有理事会成员所认缴的股本总

额，ＴＳ ＝∑ｎ
ｊ＝１Ｓ ｊ，其中Ｓ ｊ为第 ｊ 个成员所认缴的股本金额，ｎ 代表理事会成员的数量，ｍ

代表其中创始成员的数量，则可以得出股份与投票权之间的函数关系：

ＴＶ ＝ ＴＢＶ ＋ ＴＳＶ ＋ ＴＦＶ ＝ １２％∗ＴＶ ＋
∑ｎ

ｊ ＝ １
Ｓｊ

１０５ ＋ ６００ｍ （９）

经运算，亚投行总投票权数量公式可表示为（ＩＮＴ 为取整函数）：

ＴＶ ＝ ＩＮＴ
∑ｎ

ｊ ＝ １
Ｓｊ

１０５ ＋ ６００ｍ

８８％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１０）

根据《亚投行协定》，各成员的投票权由基本票（全体成员平均分配）、股份票和创

始成员票三部分组成，因此亚投行成员投票权数量公式可以表示为：

Ｖｉ ＝ ＩＮＴ １２％∗ＴＶ
ｎ

＋
Ｓｉ

１０５ ＋ ＦＶｉ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ｉ ＝ １，２，…ｎ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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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Ｖｉ为第 ｉ 个成员的投票权数量，Ｓｉ为 ｉ 成员所认缴的股本额，ＦＶｉ为成员 ｉ 是否

是创始成员所对应的票数，ＦＶｉ ＝｛６００，０｝，具有创始成员身份，则取值 ６００，否则为 ０。

事实上，单个成员的投票权数量本身并不能体现直接的意义。 对一个成员来说，

它所拥有的投票权数量占全体成员总投票权数量的比重（即投票权比重）对能否实现

有效多数才具有直接意义。 因此，亚投行成员投票权比重公式可以表示为：

Vｉ ＝
Ｖｉ

∑ｎ

ｊ ＝ １
Ｖｊ

ｉ ＝ １，２，…ｎ （１２）

其中，Vｉ为成员 ｉ 的投票权比重。 根据亚投行官方数据，我们可以得知上述公式

中的变量∑ｎ
ｊ＝１Ｓ ｊ、Ｓｉ、ｍ、ｎ 皆为已知量，创始成员票 ＦＶｉ ＝ ｛６００，０｝的分配情况也已知，

因此，可依据上述公式及亚投行公开的股本数据直接复算出亚投行成员规模扩大过程

中任何一个时点各成员的投票权数据。

２．股份比例与投票权比重的关系

根据本文推导出的亚投行成员的投票权数量和投票权比重计算函数［即公式

（１１）和（１２）］，我们初步可以推断各成员的投票权比重 Vｉ ＝
Ｖｉ

∑ｎ
ｊ＝１Ｖ ｊ

æ

è
ç

ö

ø
÷ 与其所认缴的股

份比例 Sｉ ＝
Ｓｉ

∑ｎ
ｊ＝１Ｓ ｊ

æ

è
ç

ö

ø
÷ 之间为线性正相关关系。 为求严谨，我们对亚投行各成员的股份

比例与投票权比重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１．０００，显著性概率为

０．０００，即高度正相关，并结合图 １ 所示的散点图可以直观地观察出上述规律，可见一

个成员所认缴的股份比例是影响其投票权比重多寡的直接决定性因素。

图 １　 亚投行成员股份比例与投票权比重关系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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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投票权比重随股份比例的变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新成员加入并认缴股本，亚投行现有成员的股份比例以及投票权

比重均被逐步稀释（见表 ３）。

表 ３　 Ｇ２０ 国家的股份比例和投票权比重变化情况

成员国
股份比例（％） 投票权比重（％）

２０１６．１．１６ ２０１６．９．２２ ２０１７．１１．２１ ２０１６．１．１６ ２０１６．９．２２ ２０１７．１１．２１

域内
国家

中国 ４０．９００１ ３３．４１３０ ３１．９４９４ ３５．６３６３ ２８．７９０３ ２７．４４９９

印度 １１．４９１６ ９．３８７９ ８．９７６７ １０．３６１１ ８．３１０１ ７．９００７

俄罗斯 ８．９７６８ ７．３３３５ ７．０１２３ ８．１９９７ ６．５５８８ ６．２２８９

韩国 ５．１３４７ ４．１９４７ ４．０１１０ ４．８９７７ ３．８８３２ ３．６７４９

澳大利亚 ５．０６９５ ４．１４１５ ３．９６００ ４．８４１６ ３．８３７８ ３．６３１６

印度尼西亚 ４．６１５６ ３．７７０６ ３．６０５５ ４．４５１５ ３．５２１７ ３．３２９８

土耳其 ３．５８４４ ２．９２８３ ２．８０００ ３．５６５３ ２．８０３６ ２．６４４４

沙特阿拉伯 ／ ２．８５５０ ２．７２９９ ／ ２．７４１１ ２．５８４８

域外
国家

德国 ６．１５８６ ５．０３１２ ４．８１０８ ５．７７７６ ４．５９６２ ４．３５５５

法国 ／ ３．７８７４ ３．６２１５ ／ ３．５３５９ ３．３４３４

英国 ４．１９５３ ３．４２７３ ３．２７７２ ４．０９０３ ３．２２９０ ３．０５０５

意大利 ／ ２．８８５５ ２．７５９１ ／ ２．７６７１ ２．６０９６
　 　 资料来源：亚投行官方网站及文件。①

注：分为域内和域外国家两组，按投票权比重降序排列。

四　 亚投行中的权力测算：从投票权到投票权力

当前亚投行共有 ８４ 个成员，当这 ８４ 个成员全部认缴股本具有投票权后，全体成

员所有可能的投票选择的组合共有 ２８４种，这对于人工列表计算显然是一个“天文数

字”。 即便采用计算机进行暴力穷举计算，计算量仍十分庞大（远远超过一般 ＰＣ 机的

计算能力上限，即便采用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的峰值计算能力

·１４１·



① 其中，２０１６年 １月１６日的投票权数据参见ＡＩＩＢ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ａｉｉｂ．ｏｒｇ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ａｉｉｂ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ｂｏａｒｄ⁃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ｎｄｅｘ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２０１６０８１６０３４７４５７８８．ｐｄｆ，访
问时间：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５日；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２２日的投票权数据参见 ＡＩＩＢ 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ａｉｉｂ．ｏｒｇ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ａｉｉｂ ／ ｗｈｏ⁃ｗｅ⁃ａｒｅ ／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ｓｔａｔｕ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ｎｄｅｘ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２０１６０９３００３５８４１６７４．ｐｄｆ，
访问时间：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５日；截至 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２１日的投票权分配情况，参见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ａｉｉｂ．ｏｒｇ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ａｉｉｂ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ｂａｎｋ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５日。



１２．５ 亿亿次 ／秒，也需要不间断计算 ６１．３４ 年才能获得结果）。 由于计算每个投票者形

成“关键票”能力的复杂程度将随着总投票者数目的增加而呈现指数级增长，因此在

测算具有较多投票者的决策系统中的权力分布时通常难以直接采用暴力穷举计算的

方法，需要借助生成函数、多线性近似等组合数学、计算数学（数值分析）的理论与方

法加以处理。①

本研究基于亚投行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理事会第一次运行并就相关事项进行表

决，共 ２９ 个成员）、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投票权数据来自亚投行官方网站唯一公布的一

份关于历史投票权分配情况的专门文件，共 ４８ 个成员）和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共

５８ 个成员）三个时点下各成员的投票权分配数据，采用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权力指数、Ｃｏｌｅ⁃

ｍａｎ 阻止权力指数和 Ｃｏｌｅｍａｎ 倡议权力指数模型，测算②出各成员的投票权力在亚投

行规模扩大下的动态演变和在不同决策规则下的直观对比。 为了方便展示、突出重

点，后文关于亚投行成员投票权力的描述和分析仅就 Ｇ２０ 国家展开。③

（一）采用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测算的投票权力

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描绘了投票者在群体中的整体性权力状况（既同时要求“我赞

成，即顺利通过”和“我反对，即无法通过”两方面的权力）。 通过计算亚投行规模扩大

的三个阶段和采取三种不同决策规则下 ３×３＝ ９ 组的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我们得出 Ｇ２０

国家投票权力的演变过程及对比情况，测算结果见表 ４。

１．投票权和投票权力无明确线性关系

通过表 ３ 可知，伴随着亚投行规模的扩大，现有成员的股份比例和投票权比重不

断被稀释，但根据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对投票权力的测算结果（见表 ４）发现，各国的投票

权力并没有随投票权的下降而单调递减。 有的下降，有的却上升，且在不同的决策规

则下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比如在简单多数和特别多数制下，只有中国的投票权力

持续大幅下降，其他各国的投票权力都持续大幅上升。 但在超级多数制下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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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ｆｏｒ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ｔｔｐ： ／ ／ 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ｓ．ｗａｒｗｉｃｋ． ａｃ．ｕｋ ／ ～ ｅｃａａｅ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８ 日。

国外学者开发出了计算各种权力指数的相关算法和程序，将各成员的投票权数据作为输入，并设定不同

决策规则下使得提案获得通过所需的有效多数比例，计算得到各成员所拥有的真实的投票权力。 参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ｆｏｒ 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ｔｔｐ： ／ ／ 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ｓ．ｗａｒｗｉｃｋ． ａｃ．ｕｋ ／ ～ ｅｃａａｅ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８ 日。

需要指出的是，因计算能力的限制，在大部分算法中，输入的投票者数量不能超过 ３０，为此，本文设定统

一标准，将投票权超过 １％的国家单独处理和分析，而将投票权小于 １％的国家进行合并处理。 投票权超过 １％的

国家，包含了亚投行中的所有 Ｇ２０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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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Ｇ２０ 国家的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在不同决策规则下的对比

和随成员规模扩大的演变

成员国
简单多数（％） 特别多数（％） 超级多数（％）

２０１６．１ ２０１６．９ ２０１７．１１ ２０１６．１ ２０１６．９ ２０１７．１１ ２０１６．１ ２０１６．９ ２０１７．１１

中国 ９３．０６３ ７７．９８３ ６８．８８７ ３１．５７０ １８．７４９ １４．４９９ １８．２１４ １８．２１２ ２０．１４９

印度 ６．６８６ １６．４７２ ２０．３３２ ３．１６５ ７．３８８ ８．０６２ １１．３８９ １０．１３８ １０．０９１

俄罗斯 ６．１２５ １２．９６３ １５．４０５ ２．８８４ ５．６６８ ５．８２１ ８．３８５ ７．４０７ ７．２８６

韩国 ４．０５６ ７．５４１ ８．８０５ １．８６２ ３．２５８ ３．３５５ ４．８２６ ４．２７２ ４．１９３

澳大利亚 ４．０４４ ７．４４１ ８．６８９ １．８５５ ３．２１９ ３．３１１ ４．７７１ ４．２０８ ４．１４５

印度尼西亚 ３．７２０ ６．８１１ ７．９４３ １．６９８ ２．９４９ ３．０３０ ４．３６７ ３．８６１ ３．８０１

土耳其 ３．０１８ ５．４２２ ６．２７０ １．３７５ ２．３５３ ２．３９８ ３．４８５ ３．０６７ ３．０１３

沙特阿拉伯 ／ ５．２７６ ６．１２７ ／ ２．２９４ ２．３４２ ／ ２．９８６ ２．９５０

德国 ４．７３９ ８．９４５ １０．４５７ ２．１９４ ３．８５９ ３．９６４ ５．７１０ ５．０７７ ５．００４

法国 ／ ６．８４８ ７．９７５ ／ ２．９６３ ３．０４２ ／ ３．８８１ ３．８１１

英国 ３．４７０ ６．２４９ ７．２５９ １．５８２ ２．７１３ ２．７６５ ４．０１８ ３．５４１ ３．４７０

意大利 ／ ５．３４４ ６．１８７ ／ ２．３２２ ２．３６８ ／ ３．０１７ ２．９７８

均值 １４．３２５ １３．９４１ １４．５２８ ５．３５４ ４．８１１ ４．５８０ ７．２４１ ５．８０６ ５．９０８

标准差 ２９．５５２ ２０．４４７ １７．６３３ ９．８４９ ４．６４５ ３．５４５ ４．８２１ ４．４３７ ４．９５０

中国比重 ７２．１８６ ４６．６１４ ３９．５１４ ６５．５１８ ３２．４７４ ２６．３８２ ２７．９５１ ２６．１４２ ２８．４２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排列顺序为域内国家在前，域外国家在后，进而按投票权比重高低排列。 深灰背景代表单

元格中数值相比上一时间点上升，浅灰背景代表相比上一时间点下降。

却正好相反（权力演变的直观呈现亦如图 ２ 所示），其他各国的投票权力都不断下降，

只有中国的投票权力是先微幅下降，后大幅上升（甚至超过了亚投行正式运行之初的

值，而事实上中国的投票权比重已经由 ３５．６３６３％大幅下降至 ２７．４４９９％）。 不过尽管

如此，中国在超级多数制下的投票权力始终远小于其名义上的投票权重，其他国家则

相反。 所以，一个成员的投票权力与其投票权之间绝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或正相关关

系，投票权下降，投票权力有可能下降，也有可能上升。 究其原因，一个成员的投票权

力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投票权比重，还取决于所有成员的投票权分布格局以及群体采取

的决策规则。

２．各成员间投票权力差距缩小，更加均匀

从投票权力的整体分布来看，在简单多数和特别多数制下，Ｇ２０ 国家间的投票权

力的标准差明显缩小，这说明各国之间的投票权力更加接近，决策系统的民主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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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Ｇ２０ 国家在超级多数制下的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随亚投行规模扩大的演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排列顺序为域内国家在前，域外国家在后，进而按投票权比重高低排列。

不断上升。 而在超级多数制下，Ｇ２０ 国家间的投票权力的标准差则没有呈现出明显的

上升或下降趋势，整体变化幅度基本保持在 ４．４％—４．９％区间，相对而言比较稳定。

并且各国的投票权力在特别多数与超级多数制下的标准差也远小于简单多数制下的

标准差，可见越是在核心议题上，亚投行的投票权力分布越均匀，内部治理结构越民

主化。

３．中国的权力比重下滑明显

伴随着亚投行成员规模的扩大，简单多数和特别多数制下中国的投票权力占 Ｇ２０

国家投票权力总和的比重（即 Ｇ２０ 范围内的相对 ／标准化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迅速下降，由

此可见中国不仅名义上的投票权比重不断下降，而且在真实的投票权力方面也做出了

较明显的“牺牲”。 同时，中国在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制下的权力比重都远小于简单

多数制，可见越是在核心议题领域，中国的权力优势越有限，集中程度越小。

４．中国在核心议题上的投票权力明显“受损”

通过比较最后一个计算时点下 Ｇ２０ 国家的投票权与投票权力发现（权力对比的

直观呈现如图 ３ 所示），简单多数制下各国的投票权力都大于其投票权，而特别多数

制下各国的投票权力都小于其投票权。 这主要是因为简单多数制所要求的有效多数

条件最低，使得各国成为“关键票”的能力较高，而特别多数制下不仅要求投赞成票的

投票权比重不低于总投票权的一半，还要求成员数量也达到半数以上，因此各国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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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关键票”的概率较低。

此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各国在超级多数制下的投票权力情况：除中国之外的所有

Ｇ２０ 国家，它们真实的投票权力都高于其名义上的投票权，即权力是“受益”的；只有

中国的投票权力低于其名义上的投票权，即权力是“受损”的。 所以说，不能片面地看

待中国在超级多数制下的“一票否决权”（即绝对的阻止权力），相比于名义上拥有的

投票权，中国在核心议题上的整体性投票权力（同时衡量倡议权力和阻止权力）是明

显受损的。

图 ３　 ２０１７ 年 Ｇ２０ 国家的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在不同决策规则下的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采用 Ｃｏｌｅｍａｎ 阻止权力指数测算的阻止权力

Ｃｏｌｅｍａｎ 阻止权力指数测量的是一投票者因其反对而使得原本可以通过的提案

无法通过的能力，测算结果见表 ５。

１．简单多数制下除中国外各国的阻止权力普遍上升

通过 Ｃｏｌｅｍａｎ 阻止权力指数对各国阻止权力的测算结果（见表 ５）发现，在简单多

数制下，伴随着亚投行规模的扩大和现有成员投票权比重的稀释，只有中国的阻止权

力急速下降，而其他 Ｇ２０ 国家的阻止权力反而都在不断上升。 并且各国阻止权力的

标准差明显下降，这说明各国之间的阻止权力差距越来越小，权力分配更加均匀，从而

对亚投行内部治理结构的民主化有积极作用。

２．超级多数制下除中国外各国的阻止权力普遍下降

关于在不符合本国利益或意志的重大提案上阻止表决通过的能力，观察发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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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Ｇ２０ 国家的 Ｃｏｌｅｍａｎ 阻止权力指数在不同决策规则下的对比

和随成员规模扩大的演变

成员国
简单多数（％） 特别多数（％） 超级多数（％）

２０１６．１ ２０１６．９ ２０１７．１１ ２０１６．１ ２０１６．９ ２０１７．１１ ２０１６．１ ２０１６．９ ２０１７．１１

中国 ９３．０６３ ７７．９８３ ６８．８８７ ８２．８３６ ４７．１１４ ３３．６８１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印度 ６．６８６ １６．４７２ ２０．３３２ ８．３０４ １８．５６４ １８．７２９ ６２．５２８ ５５．６６９ ５０．０８４

俄罗斯 ６．１２５ １２．９６３ １５．４０５ ７．５６７ １４．２４２ １３．５２２ ４６．０３３ ４０．６７２ ３６．１６２

韩国 ４．０５６ ７．５４１ ８．８０５ ４．８８４ ８．１８８ ７．７９４ ２６．４９７ ２３．４６０ ２０．８０８

澳大利亚 ４．０４４ ７．４４１ ８．６８９ ４．８６８ ８．０８９ ７．６９０ ２６．１９６ ２３．１０８ ２０．５７３

印度尼西亚 ３．７２０ ６．８１１ ７．９４３ ４．４５６ ７．４１０ ７．０３９ ２３．９７６ ２１．２０１ １８．８６３

土耳其 ３．０１８ ５．４２２ ６．２７０ ３．６０７ ５．９１３ ５．５７１ １９．１３４ １６．８４３ １４．９５２

沙特阿拉伯 ／ ５．２７７ ６．１２７ ／ ５．７６５ ５．４４０ ／ １６．３９６ １４．６４３

德国 ４．７３９ ８．９４５ １０．４５７ ５．７５７ ９．６９７ ９．２０７ ３１．３４８ ２７．８７７ ２４．８３３

法国 ／ ６．８４８ ７．９７５ ／ ７．４４６ ７．０６６ ／ ２１．３１２ １８．９１７

英国 ３．４７０ ６．２４９ ７．２５９ ４．１５２ ６．８１８ ６．４２３ ２２．０５７ １９．４４５ １７．２２０

意大利 ／ ５．３４４ ６．１８７ ／ ５．８３６ ５．５０１ ／ １６．５６６ １４．７８２

均值 １４．３２５ １３．９４１ １４．５２８ １４．０４８ １２．０９０ １０．６３９ ３９．７５２ ３１．８７９ ２９．３２０

标准差 ２９．５５２ ２０．４４７ １７．６３３ ２５．８４３ １１．６７３ ８．２３６ ２６．４７０ ２４．３６１ ２４．５６９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排列顺序为域内国家在前，域外国家在后，进而按投票权比重高低排列。 深灰背景代表单

元格中数值相比上一时间点上升，浅灰背景代表相比上一时间点下降。

力演变的直观呈现如图 ４ 所示），中国在超级多数制下目前仍能维持 １００％的阻止权

力，而其他 Ｇ２０ 国家的阻止权力都在不断下降。 且伴随着亚投行规模的扩大，各国在

超级多数制下阻止权力的整体水平（即均值）不断下降（见表 ５），即各国阻止议案通

过的能力普遍下降，这对于亚投行出台更多政策和解决方案，为全球治理发挥更加建

设性的作用具有积极的意义。

３．各国间阻止权力差距缩小，更加分散

经过计算发现，Ｇ２０ 国家阻止权力的标准差在简单多数和特别多数制下明显缩

小，这说明成员国之间的阻止权力更加接近，决策系统的民主化程度不断上升。 而在

超级多数制下，Ｇ２０ 国家阻止权力的标准差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整体保持在

２５％左右，可见在超级多数制下各国阻止权力的总体分布基本维持稳定。

４．各国阻止权力相较于投票权都被明显放大

观察发现，在三个计算时点下，所有 Ｇ２０ 国家在超级多数制下的阻止权力都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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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Ｇ２０ 国家在超级多数制下的阻止权力指数

　 　 随亚投行规模扩大的演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高于简单多数和特别多数制下的阻止权力，且更明显高于其名义上的投票权重（权力

对比的直观呈现亦如图 ５ 所示）。 通俗地理解，相较于投票权，这些国家的阻止权力

都被放大了。 以最后一个计算时点为例，不仅中国在超级多数制下的阻止权力为

１００％；印度的阻止权力也超过了 ５０％，即面对亚投行的重大议题，若印度不同意，理论

上有 ５０％以上的可能性无法通过；同时，俄罗斯的阻止权力将近 ４０％；作为域外国家

的德国其阻止权力也接近 ３０％，可见在超级多数制下，这些国家都有较大的阻止权

力。 这一点也符合常理，决定亚投行核心事务的超级多数制所要求的有效多数比例最

高，条件最为严苛，这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通过撤走支持而使得原本可以获胜的投票联

盟无法获胜的能力都更高。 这本就符合超级多数制的设计原则，越是重大问题越需要

尽可能多的成员能够达成一致，形成共识，避免轻易采取行动“改变现状”可能带来的

争议和分歧。 人们往往强调超级多数制下中国的否决权，实际上，超级多数制下所有

国家的阻止权力都被明显放大了。 并且中国的“一票否决权”并不等于“一票通过

权”，中国所积极倡议的、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提案也很有可能被印度、德国等拥

有较大阻止权力的国家否决。

（三）采用 Ｃｏｌｅｍａｎ 倡议权力指数测算的倡议权力

Ｃｏｌｅｍａｎ 倡议权力指数测量的是一投票者因其支持而使得原本无法通过的提案

获得通过的能力，测算结果见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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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１７ 年 Ｇ２０ 国家的阻止权力指数

　 　 在不同决策规则下的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 ６　 Ｇ２０ 国家的 Ｃｏｌｅｍａｎ 倡议权力指数在不同决策规则下的对比

和随成员规模扩大的演变

成员国
简单多数（％） 特别多数（％） 超级多数（％）

２０１６．１ ２０１６．９ ２０１７．１１ ２０１６．１ ２０１６．９ ２０１７．１１ ２０１６．１ ２０１６．９ ２０１７．１１

中国 ９３．０６３ ７７．９８３ ６８．８８７ １９．５０１ １１．７０３ ９．２３８ １０．０２０ １０．０１８ １１．２０３

印度 ６．６８６ １６．４７２ ２０．３３２ １．９５５ ４．６１１ ５．１３７ ６．２６５ ５．５７７ ５．６１１

俄罗斯 ６．１２５ １２．９６３ １５．４０５ １．７８１ ３．５３８ ３．７０９ ４．６１２ ４．０７５ ４．０５１

韩国 ４．０５６ ７．５４１ ８．８０５ １．１５０ ２．０３４ ２．１３８ ２．６５５ ２．３５０ ２．３３１

澳大利亚 ４．０４４ ７．４４１ ８．６８９ １．１４６ ２．００９ ２．１０９ ２．６２５ ２．３１５ ２．３０５

印度尼西亚 ３．７２０ ６．８１１ ７．９４３ １．０４９ １．８４１ １．９３１ ２．４０２ ２．１２４ ２．１１３

土耳其 ３．０１８ ５．４２２ ６．２７０ ０．８４９ １．４６９ １．５２８ １．９１７ １．６８７ １．６７５

沙特阿拉伯 ／ ５．２７６ ６．１２７ ／ １．４３２ １．４９２ ／ １．６４３ １．６４０

德国 ４．７３９ ８．９４５ １０．４５７ １．３５５ ２．４０９ ２．５２５ ３．１４１ ２．７９３ ２．７８２

法国 ／ ６．８４８ ７．９７５ ／ １．８５０ １．９３８ ／ ２．１３５ ２．１１９

英国 ３．４７０ ６．２４９ ７．２５９ ０．９７７ １．６９４ １．７６２ ２．２１０ １．９４８ １．９２９

意大利 ／ ５．３４４ ６．１８７ ／ １．４５０ １．５０９ ／ １．６６０ １．６５６

均值 １４．３２５ １３．９４１ １４．５２８ ３．３０７ ３．００３ ２．９１８ ３．９８３ ３．１９４ ３．２８５

标准差 ２９．５５２ ２０．４４７ １７．６３３ ６．０８４ ２．８９９ ２．２５９ ２．６５２ ２．４４０ ２．７５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排列顺序为域内国家在前，域外国家在后，进而按投票权比重高低排列。 深灰背景代表单

元格中数值相比上一时间点上升，浅灰背景代表相比上一时间点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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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除中国外各国的倡议权力普遍上升

通过 Ｃｏｌｅｍａｎ 倡议权力指数对各国倡议权力的测算结果（见表 ６）发现，在简单多

数和特别多数制下，只有中国的倡议权力在不断下降，而其他国家的倡议权力都不断

上升。 这说明在一般性事务以及决定新成员加入的表决上，中国使其支持的提案获得

通过的能力下降明显。 但在超级多数制下，各国的倡议权力的变化幅度都较小，并且

没有呈现出统一的变化趋势，大部分微幅下降，仅中国和印度的倡议权力先下降、后上

升（权力演化的直观呈现亦如图 ６ 所示）。 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投票权与投票权力之间

并非简单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图 ６　 Ｇ２０ 国家在超级多数制下的倡议权力指数

　 　 随亚投行规模扩大的演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２．倡议权力与决策规则要求的有效多数比例也并非简单线性关系

观察发现，Ｇ２０ 国家倡议权力的均值在三个计算时点下都是“简单多数制＞超级

多数制＞特别多数制”（权力对比的直观呈现亦如图 ７ 所示）。 简单多数制下各国的倡

议权力最高是因为简单多数所要求的有效多数条件最少、比例最低（仅需要投赞成票

的投票权比重超过一半），因此各国使得所支持的提案获得通过的能力自然最高。 但

同时发现，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制下各国的倡议权力差距微小，甚至在超级多数这一

比特别多数更严苛的决策规则下，各国的倡议权力还更大一些，这一点耐人寻味。

事实上，一个成员的倡议权力不是简单地与有效多数的比例呈反比，并不是要求

的有效多数比例越低，该成员的倡议权力越大，要求的有效多数比例越高，倡议权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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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小。 Ｃｏｌｅｍａｎ 倡议权力指数的本质还是测算一个成员构成“关键票”的能力。 在特

别多数制下，因所要求的有效多数比例低于超级多数制，是有可能在特定的范围内出

现这样一种情况：该成员在超级多数制下，如果从不赞成转为赞成，提案就从无法通过

变成可以通过，从而构成了“关键赞成票”；然而在特别多数制下，因为要求的有效多

数条件相比更低，可能该成员即便不赞成，提案就已经可以通过了，因此无论该成员赞

成与否，均无法左右表决结果，成为“关键赞成票”。 由此可见，权力指数虽受决策规

则要求的有效多数比例的影响，但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有效多数比例的不同的

范围和阶段以及伴随着整体投票权的不同分布，可能呈现出微妙的多样化规律。

图 ７　 ２０１７ 年 Ｇ２０ 国家的倡议权力指数

　 　 在不同决策规则下的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３．各国间倡议权力差距缩小，趋于均衡

经计算发现，随着亚投行规模的扩大，Ｇ２０ 国家倡议权力的标准差在简单多数和

特别多数制下明显缩小，这说明各国间的倡议权力差距缩小，决策系统的民主化程度

不断上升。 而在超级多数制下，Ｇ２０ 国家倡议权力的标准差则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上升

或下降趋势，整体变化不大（大体保持在 ２．５％—２．７％范围），可见各国倡议权力的总

体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
４．各国关于核心议题的倡议权力结构最为民主

在三组不同的决策规则下，Ｇ２０ 国家在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制下的倡议权力的标

准差要远小于简单多数制。 可见在各成员促成提案通过的倡议权力方面，越是核心议

题领域，亚投行的权力分布越均匀，其内部治理结构越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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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国在亚投行中的权力演变

亚投行作为新兴多边金融机构，未来不断会有新的成员加入，认缴股本，并分享权

力。 伴随着亚投行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所拥有的投票权比重也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

降（如图 ８ 所示中国的投票权重单调下降），但中国决定亚投行事务的真实权力并不

仅仅取决于自身的投票权，更受到全体成员的投票权分布格局和组织采取的决策规则

的综合影响。 因此，中国的投票权力未必呈现单调递减趋势，那么究竟会呈现出何种

规律？ 下文选取最重要的超级多数决策规则，通过更加细致的计算时点划分（以 Ｇ２０

国家或亚投行董事会成员的加入为选取标准），对比其加入的前后对中国投票权力的

影响，从而勾勒出中国投票权力动态演变的更多细节与脉络。

图 ８　 中国在超级多数制下的三种权力指数

随亚投行规模扩大的演变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前 ８ 个计算时点以 Ｇ２０ 国家（沙特阿拉伯、法国、意大利）和董事会成员（泰国、埃及）

的加入为选取标准。 其中，法国加入后，紧接着加入的就是泰国，也即泰国加入前，意大利加

入后，紧接着加入的就是埃及，也即埃及加入前，因此分别统一设定为法国加入后、意大利加

入后两个计算时点。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最后一个加入的国家是爱尔兰。

通过图 ８ 我们可以发现，由 Ｃｏｌｅｍａｎ 阻止权力指数测算的中国的阻止权力一直保

持不变，但在绝对 Ｂａｎｚｈａｆ 指数测算的综合性投票权力（同时要求具备阻止和倡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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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才计能为“关键票”），特别是 Ｃｏｌｅｍａｎ 倡议权力指数专门测算的倡议权力方面，

中国远不具备绝对的权力（不仅远小于 １００％），甚至还远低于中国名义上拥有的投票

权重，相比而言权力是明显“受损”的。 而且，中国的投票权力（包括倡议权力）并非随

着投票权的不断稀释而单调递减，而是呈现出曲折起伏的变化。 例如在沙特阿拉伯、

法国、泰国以及意大利加入后中国的权力指数相较于这些国家加入之前是下降了的，

但是在泰国加入之后、意大利加入之前共加入了 ５ 个股份较小的国家①后，中国的权

力指数反而是上升的；在埃及之后又加入了 １１ 个国家和地区②之后，中国的权力指数

相比也是上升的。 我们初步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当一个具有较大股份比例（即

投票权重）③的单一大国（如 Ｇ２０ 国家）加入之后，中国的权力指数是下降的，权力缩

小了；但当一些股份比例（即投票权重）较小的国家加入之后，尽管它们加起来的投票

权重有可能比一个单一大国还要大，但事实上中国的权力指数却是上升了，即权力反

而增大了。 究其原因，一个成员的投票权力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投票权比重，更取决于

全体成员的投票权分布格局，因为尽管当一系列“小股东”成员加入以后，中国的投票

权比重被稀释，但这些“小股东”的加入也会使得其他现有成员的投票权比重都下降。

更重要的是，会使得整体的投票权结构相比之前更加分散，反而有可能使中国的权力

更加集中，其形成“关键票”的能力也更强，其他成员促成获胜联盟也就更加依赖中国

的支持。

由此可以看出，亚投行规模的扩大、新成员的加入和现有成员投票权的稀释并不

一定导致投票权力的单调递减，而是存在曲折起伏的变化，这更进一步说明了投票权

与投票权力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或正相关关系。 新成员加入后，整个投票权

的分布格局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同的结构特征导致中国的投票权力呈现起伏波动。

同时，探究不同特征和类型的国家④加入对中国权力指数的影响，有助于中国合理维

护和有效利用自身的权力，⑤以有效地参与组织运作、实现国家战略，并更好地承担全

球治理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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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分别是阿曼、斯里兰卡、瑞典、卡塔尔、阿塞拜疆。
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伊朗、葡萄牙、马来西亚、埃塞俄比亚、中国香港地区、匈牙利、阿富汗和爱

尔兰。
如前文论述，一个成员的投票权比重与其股份比例是高度线性正相关的。
国际社会对美国和日本是否会加入亚投行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 在未来，倘若美、日两国加入亚投行，

并同样依据经济体量作为划分认缴股本额的依据，作为本文讨论的典型的“具有较大投票权的单一大国”，对目

前亚投行的投票权分布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很可能导致中国投票权力的大幅下降。
如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即股份比例）维持特定的权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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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

当前，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日重，不再只是现有治理体系的参与者，也

将担负新兴治理体系的设计者，开展国际组织（特别是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决策机

制的精确量化研究，可以为中国维护及提升在国际组织及国际机制中的参与能力，特

别是国际组织规则体系的设计能力，提供理论支持和计算支撑，也提供一种与当前国

际组织研究主流路径不同的分析视角和方法体系。 本文探讨了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

和投票权力两个概念的逻辑内涵及其函数关联，并首次对亚投行中的权力分布进行精

确测算，将学术界对亚投行决策体系的研究从定性描述的层次深入到定量分析的

层次。

本文首先推导了亚投行成员投票权计算的精确函数表达，观察到各成员的投票权

比重与其所认缴的股份比例之间为线性正相关关系。 但是，通过权力指数模型测算亚

投行各成员的投票权力发现：一个成员所拥有的投票权力与其投票权之间却并非人们

常识上估计的线性关系或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投票权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投

票权比重，还受全体成员的投票权分布格局和组织采取的决策规则等多重因素的综合

影响。 各成员的投票权力与其投票权之间的对比关系各异，有的成员真实的投票权力

相较于其名义上的投票权是放大了，而有的则是缩小了，特别是在针对亚投行重大议

题的超级多数制下，只有中国的投票权力低于其名义上拥有的投票权，其他 Ｇ２０ 国家

的投票权力都高于其投票权。 从亚投行各成员投票权力的整体分布来看，伴随着亚投

行规模的扩大，各成员间的投票权力差距逐渐缩小，分布更加均匀，亚投行决策系统的

民主化程度不断提升；且各成员间的投票权力在特别多数与超级多数制下的标准差远

小于简单多数制，可见越是在核心议题领域，亚投行的投票权力分布越均匀，内部治理

结构越民主。

而且，国外学者往往刻意或片面强调中国在超级多数制下的“一票否决权”，但

事实上，印度、俄罗斯、德国等国的阻止权力也被显著放大了，这本就与超级多数制

的设计原则紧密相关（越是重大问题，越要求“一致”）。 并且，中国的“一票否决

权”也绝不等同于“一票通过权”，中国的倡议权力实际上远远低于名义上拥有的投

票权重。 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还忽视了中国在简单多数和特别多数制下的投票权

力（包括阻止权力和倡议权力）伴随着亚投行规模的扩大正急剧下降，远快于中国

投票权重的下降速度，且占 Ｇ２０ 国家权力指数总和的比重也都显著降低。 尤其是

·３５１·





在特别多数制下，中国的投票权力（特别是阻止权力）急速下滑，而一旦中国在决定

新成员加入方面丧失足够的权力，新的亚投行成员构成（如一系列“大块头”国家的

加入）及其对应的新的权力分布，将很可能更加对中国不利，乃至形成一系列“恶性

循环”。

长期以来，由于受综合国力的限制以及以西方国家对国际治理体系的主导，中国

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一直不是很强，参与全球治理的贡献也相对有限。 中国

学者对国际组织的研究，也主要从国际关系、国际法等传统视角出发，采用定性思辨和

归纳等方法，较少从决策科学的范式精确地描绘国际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测量国际

组织中的权力结构等。 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正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中央。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

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

献中国智慧和力量。”①亚投行作为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的重要依托之一，中国的角色不仅是组织运行的参与者，更是组织规则的设计者，这

都对中国国际组织研究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变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许。

（截稿：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责任编辑：王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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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与投票权力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１９ｃｐｃｎｃ ／ ２０１７－１０ ／ ２７ ／ ｃ＿１１２１８６７５２９．ｈｔｍ，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